《青岛市全民健身条例》解读

《青岛市全民健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青岛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两次审议，已于2023年8月25日青岛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23年9月27日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50条，包括总则、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全民健身活动、服务保障和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6章。
一、优化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
《条例》聚焦优化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着力解决群众就近健身难、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专项规划落地难、住宅区配建体育场地设施标准和责任主体不明确、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开放不充分等问题。
为方便群众就近健身，《条例》明确市、区(市)人民政府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规划、建设，优先保障贴近社区、便利可达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和配置。利用公园、绿地、广场、河湖海沿岸、城市道路周边等区域，因地制宜建设和配置球类场地、健身广场、健身步道、自行车道、绿道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为推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专项规划落地，《条例》明确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组织编制详细规划时，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专项规划预留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用地，明确用地位置、规模和规划控制要求。
在住宅区配建体育场地设施方面，《条例》明确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配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标准，要求住宅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时，配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规模和用地指标纳入规划条件，设施的建设标准纳入建设条件。老旧街区没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或者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未达到建设标准的，区(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老旧街区改造，补建和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针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开放不充分的问题，《条例》明确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开放时间和要求，授权市政府制定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低收费或者优惠开放的具体办法。教育部门加强对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指导、监督，明确开放条件、时间和相关要求，向社会公布开放学校和场地设施名录。
二、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目前，青岛积极构建多层次、常态化的全民健身活动体系，每年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青岛马拉松、青岛帆船周等自主品牌赛事，激发了市民参与健身的热情。根据《条例》，将进一步丰富赛事活动，提高全民健身群众参与度。
突出青岛海洋特色。《条例》规定每年8月8日国家全民健身日所在周为本市全民健身周，结合本地传统文化、旅游休闲等资源举办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支持举办沙滩体育、游泳、帆船等具有海洋特色的赛事活动。
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向基层延伸。《条例》明确市、区（市）政府每年组织全民健身运动会、社区运动会，推动赛事活动下沉基层。发挥群团组织作用，规定群团组织结合自身职责，组织开展健身运动会等活动。
丰富学校体育活动。《条例》规定学校保障学生在校期间体育锻炼时长，鼓励开设公益性课后体育兴趣班，支持学校与社会力量合作创建公益性体育俱乐部。
三、提升全民健身服务保障水平
加快构建亲民、便民、利民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还需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服务保障和监督管理水平，推动从“要我健身”到“我要健身”，再到“我爱健身”“我会健身”的转变，使全民健身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标配”。
细化服务保障措施。《条例》对组织实施国民体质监测、制定和发布科学健身指南、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加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等作了规定。为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要求市体育部门建立完善智慧体育平台，向社会公开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目录、收费标准、免费项目、健身服务等信息，为公众提供健身地图、设施报修、健身指导等在线服务。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融合发展。《条例》明确体育、卫生健康部门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支持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质测定和运动医疗临床科室、体质监测站(点)，为公众提供运动健身方案等服务。
加强监督管理。《条例》提出规范体育组织和健身团队发展，加强全民健身站（点）建设，建立社会指导员队伍。体育部门和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和高风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加强监督管理，明确市场监管、体育等部门对体育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保障全民健身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